
福州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榕医保规〔2024〕10号

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公立医疗机构部分中心
静脉给药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医保局、市医保基金中心、市医保行为监测中心、

市医保数据技术中心、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，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医保局

关于开展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相关工作精神，根据省医保局统

一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对“镇痛泵体内取出术”等5

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专项治理。

一、调整镇痛泵体内置入术说明栏，下调镇痛泵体内取出术

等5项中心静脉给药项目收费标准（具体详见附件）。价格调整后，

医保支付政策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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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县（市）区医保局、市医保基金中心、市医保行为监

测中心、市医保数据技术中心要加强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相关医

疗服务项目收费的监测分析。

三、请市医保行为监测中心、市医保数据技术中心和相关医

疗机构认真遵照执行，及时做好收费系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。相

关医疗机构并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医疗服务价格公示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

四、本通知自2025年1月1日起执行。原有政策与本通知不

符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

五、本通知有效期为5年，今后上级部门文件有规定的从其

规定。

附件：福州市公立医疗机构部分中心静脉给药医疗服务项目

价格调整表

福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12月12日

公开属性：此件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保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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